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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
 

攀 枝 花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

攀 枝 花 市 公 安 局 
 

攀检会〔2020〕3号 
 

 

 

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 攀枝花市公安局 

关于印发《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

核查工作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区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区、县局： 

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、攀枝花市公安局联合制定的《重大案

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已

经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           攀枝花市公安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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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 

核查工作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 为了确保重大案件的侦查质量，防止刑讯逼供等

非法取证行为，依法及时排除非法证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联合下发的《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

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，是指对于

可能判处无期徒刑、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，

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。 

第三条   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应当分工负责，互相配合，

互相制约，在不影响侦查工作正常进行的情况下，共同做好

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。 

第四条   本细则所称的重大案件应根据刑法规定、犯罪的

情节、危害结果、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，结合量刑规则进

行综合判断，重大案件一般应由市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；

具体包括以下案件： 

（一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、死刑的案件； 

（二）市级以上扫黑办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挂牌督办

的重大涉黑涉恶案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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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； 

（四）在全国、全省有重大影响、舆论关注度高的敏感案件； 

（五）其他有重大影响的，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开展合法

性讯问的案件。 

侦查机关对是否可能被判处死刑、无期徒刑的意见不一致

的，可以征求同级人民检察院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

的意见，共同协商确定。 

第五条  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的初步核查，一

般由侦查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

责，具体由羁押地的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开展实施；如果存在

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嫌疑，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初步核查后，

移送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进一步核查。必要时也可以由上级

人民检察院指定办理。 

异地羁押的犯罪嫌疑人，由侦查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

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核查，羁押地的人民检察院驻所检

察人员予以配合；经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同意，也

可以委托羁押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进行核查。 

第六条   侦查机关在重大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前

十五日，应当制作《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》，送达

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。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

在收到《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》三日内转交犯罪嫌

疑人羁押地的派驻检察室办理。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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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核查由驻看守所检察人

员负责，捕诉部门的核查由捕诉部门的检察人员负责。检察

人员凭侦查机关《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》和有效工

作证件到看守所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。 

第七条   人民检察院开展对重点案件讯问合法性的核查

工作按下列程序实施： 

（一）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，

并制作听取律师意见笔录。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提出书面意

见的，应当附卷。 

（二）询问相关犯罪嫌疑人，制作询问犯罪嫌疑人笔录，

并对询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。 

（三）经询问犯罪嫌疑人、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

见，没有发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，应当制作《重大

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，并送达本院捕诉部门和侦查

机关；犯罪嫌疑人、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反映有刑讯逼供等

非法取证行为的，应当开展初步核查工作，并根据核查情况，

制作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初步核查意见函》，送达本院捕

诉部门。 

（四）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收到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移送的

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初步核查意见函》后，应开展进一步

调查核实工作，根据核查情况，制作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

核查报告》和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，并将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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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意见书》送达侦查机关。对侦查机关存在

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或者非法取证嫌疑不能合理排除

的，应在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中，阐明认定

非法证据的理由和应排除非法证据的名称，通知侦查机关依

法排除。 

（五）侦查机关收到人民检察院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通知

后，应当依法排除非法证据，并将排除结果通知人民检察院；

对人民检察院非法证据排除建议有异议的，可以向人民检察

院申请复查，人民检察院复查维持原意见的，侦查机关应当

予以排除，并将排除结果通知人民检察院。 

第八条   驻看守所检察人员的核查工作，应当在收到侦查

机关《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》后七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捕诉部门的调查核实工作应在收到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

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函》后一个月内完成，需要

延长核查期限的，应当经分管捕诉工作的副检察长批准。 

第九条   检察人员向犯罪嫌疑人进行核查询问时，应当向

其告知：如果经调查核实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，

办案机关将依法排除相关证据；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核查询问

时明确表示侦查阶段没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，在审判

阶段又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人民法院

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，可以驳回申请。告

知内容应当记入询问笔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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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 检察人员应当围绕侦查阶段是否存在刑讯逼供

等非法取证情形进行核查询问，一般不询问具体案情。犯罪

嫌疑人提出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，可以要求犯罪

嫌疑人具体说明刑讯逼供、非法取证的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

方式等相关信息。犯罪嫌疑人当场向检察人员展示身体损害

伤情的，检察人员应当进行拍照或者录像。必要的时候，可

以组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身体检查。 

询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个别进行并制作询问笔录，询问结束

时，将询问笔录交犯罪嫌疑人核对，犯罪嫌疑人没有阅读能

力的，应当向其宣读，发现漏记、错记的，应当及时补正。

犯罪嫌疑人确认询问笔录没有错误的，由犯罪嫌疑人在笔录

上逐页签名、捺指印确认，并标明日期。 

第十一条   询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，所录制的图像

应当如实反映检察人员、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场景等情况。犯

罪嫌疑人应当在图像中全程反映，并显示与询问同步的日期

和时间信息。询问笔录记载的起止时间应当与询问录音录像

反映的起止时间一致。询问笔录应当与录音录像内容一致或

者意思相符。 

第十二条   犯罪嫌疑人、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反映存在刑

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，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

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初步调查核实： 

（一）询问相关人员，制作询问笔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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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意见； 

（三）调取看守所或者办案区视频监控录像； 

（四）调取、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

及相关材料，调取提讯登记、押解记录等有关材料； 

（五）其他调查核实方式。 

驻所检察人员初步核实后，应当制作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

性初步核查意见函》，连同证据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负

责捕诉的部门。 

第十三条   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收到刑事执行检察部门

的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函》和相关材料后，应当

及时进行审查，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，人民检察院

捕诉部门应当启动核查程序。 

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开展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，驻看

守所检察部门应当做好配合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 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方法，进一

步对刑讯逼供等非法等非法取证进行核查： 

（一）询问犯罪嫌疑人，制作询问笔录； 

（二）向侦查人员了解办案情况，如有必要，检察人员可

以要求侦查人员出具书面说明； 

（三）询问在场人员及其他证人，制作询问证人笔录； 

（四）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意见，制

作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笔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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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调取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； 

（六）调取、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

及相关材料； 

（七）进行伤情、病情检查或者鉴定； 

（八）其他调查核实方式。 

第十五条   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经调查核实，发现

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，应当听取侦查机关意见，

并记录在案。 

第十六条   人民检察院开展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尚

未终结的，不影响侦查机关依法移送审查起诉。 

第十七条   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的调查核实工作结束后，

经办检察人员应在七个工作日以内，制作《重大案件讯问合

法性核查报告》和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，报

请检察长或者分管捕诉工作的副检察长审批后，将《重大案

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送达侦查机关。对确有刑讯逼供

等非法取证情形，或者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取

证情形，需要排除非法证据的，应在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

核查意见书》中说明认定为非法证据的理由和需要排除的非

法证据名称。 

第十八条   侦查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及排除有异议的，

应当制作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复查意见书》，经侦查机关

负责人审批后，送达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，人民检察院捕诉



- 9 - 

部门应当在收到复查意见书后七个工作日以内予以复查，并

将复查结果及时通知侦查机关。 

第十九条   侦查机关对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无

异议或者经复查认定确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的，侦查

机关应当及时依法排除非法证据，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、

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，并制作《排除非法证据结果告知书》，

将排除非法证据情况书面告知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。 

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，应当依法予以排除，

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、提起公诉的根据。 

第二十条   人民检察院开展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

法性核查工作过程中，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

的，应当保密。调查核实过程中所获悉的案件侦查进展、取

证情况、证据内容等侦查信息，应当保密。 

第二十一条   人民检察院关于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

的意见和收集的相关材料及询问被告人的同步录音录像，在

案件提起公诉时，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。被告人在讯问合

法性核查阶段反映没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，而在审判

阶段又提出非法讯问证据排除申请的，公诉人应当建议法庭

驳回；被告人在讯问合法性核查阶段反映存在刑讯逼供等非

法取证行为，侦查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没有认定为非法证据，

在庭审质证过程中，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又提出非法讯问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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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除申请的，公诉人可以将核查的相关事实及材料作为证明

讯问合法性的证据向法庭出示。 

第二十二条   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关于重大案

件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意见和相关材料，应在核查工作结束后

及时组卷归档备查；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的核查意见和相关

材料，应当入检察内卷归档。归档的核查资料将作为考核人

民检察院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的依据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.《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》样式及制作说明 

      2.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听取律师意见笔录》

样式及制作说明 

3.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询问笔录》样式及制

作说明 

4.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初步核查意见函》样式及

制作说明 

      5.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报告》样式及制作说明 

      6.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样式及制作说明 

       7.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复查意见书》样式及制作说明 

      8.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排除非法证据结果告

知书》样式及制作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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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×××公安局 

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 

 

××侦终通〔20××〕×号  

 

                人民检察院： 

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  （性别    出生日期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羁押于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涉嫌               案，即将侦

查终结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侦查机关印）         

 

 

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，一份附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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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》 

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四条之规定，有侦查机关法制部门制作。为侦查

机关在重大案件即将侦查终结前通知人民检察院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

部门，一份附卷。 

三、本文书加盖侦查机关印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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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  页，第   页  

 

×××人民检察院 

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听取律师意见笔录 
 

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时    分 

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询问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律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犯罪嫌疑人姓名：          性别：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

民族：     籍贯：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涉嫌罪名：           拘留日期：       逮捕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律师：       （签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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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听取律师意见笔录》

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五条、第十二条之规定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驻看

守所检察人员、捕诉部门的检察人员在听取律师意见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应附检察内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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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共   页，第   页  

 

×××人民检察院 

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询问笔录 
 

询问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时   分至    时    分 

询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询问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犯罪嫌疑人姓名：          性别：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

民族：     籍贯：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涉嫌罪名：           拘留日期：      逮捕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告知：（出示工作证件）我们是 xxx 人民检察院检察人

员，现依法对你进行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询问。你应当

如实说明情况，但是对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，你有拒绝回答

的权利。故意提供虚假证言或者其他证据，故意隐匿、毁灭

证据都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你清楚了吗？ 

答： 

问：现依法向你告知我们对你进行核查询问的法律后果，

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如果经调查核实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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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证情形的，办案机关将依法排除相关证据。如果犯罪嫌疑

人在核查询问时明确表示侦查阶段没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

情形，在审判阶段又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，应当说明理

由，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，可以

驳回申请。你清楚了吗？ 

答： 

问：你的基本情况。 

答： 

问：（询问侦查阶段是否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。） 

答： 

问：你还有何补充？ 

答： 

问：你以上所讲是否属实？ 

答： 

 

（犯罪嫌疑人写：以上笔录共×页我已看过(或者已向我宣

读)，与我讲的一样。） 

 

 

犯罪嫌疑人：       （签名、捺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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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询问笔录》 

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十二条之规定制作。

为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、捕诉部门的检察人员在核

查询问犯罪嫌疑人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应附检察内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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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×××人民检察院 

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初步核查意见函 
 

××检讯初核〔20××〕×号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： 

经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（值班律师）            的

意见，并依法对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   进行核查询问，

犯罪嫌疑人/辩护律师（值班律师）             提出侦查机

关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，我们经初步调查发现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将相关调查材料移送

你部门审查。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（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印） 

 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门，一份留

存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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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初步核查意见函》 

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十条之规定，由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制

作。为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进行讯问合法性初步调

查核实后，就是否发现非法取证或者不能排除可能存在非法

取证等情形，作出处理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的部

门，一份留存备查。 

三、本文书加盖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印章或者驻看守所检察

部门印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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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×××人民检察院 

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报告 

 
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 

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，涉嫌犯罪的罪名和简要案情等。 

二、侦查机关通知情况 

    侦查机关发送案件即将侦查终结通知书的日期等。 

三、核查情况 

驻看守所检察人员的核查情况以及人民检察院负责捕诉

部门的调查核实情况、核查获取的主要证据等。 

四、核查意见 

经核查认为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中是否

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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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报告》 

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五条之规定，由人民检察院

捕诉部门制作。为讯问合法性核查后，人民检察院向侦查机

关通报核查情况及所提非法证据排除建议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应附捕诉检察内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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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×××人民检察院 

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 
 

××检讯核意〔20××〕×号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公安局：   

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  ，性别   ，出生日期       ，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羁押于           ，

涉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讯问合法性核查，经核查认为：你

局在对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 的讯问过程中，没有刑讯逼

供等非法取证行为（或者确有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）刑讯逼

供等非法取证情形，请你们依法排除非法证据，并告知我院）。 

经核查查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检察院印）         
 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侦查机关，一份附捕诉检察内卷，一

份抄送驻看守所检察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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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 

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九条、第十五条之规定，由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

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进行讯问合法性核查后作出处理时使用。 

二、对于确有或者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

情形的，应当写明经核查查明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事实或

者经核查无法排除的合理疑点，通知侦查机关依法排除非法

证据，并要求告知结果。 

三、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侦查机关，一份附捕诉检

察内卷，一份抄送驻看守所检察部门。 

四、本文书应当加盖院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24 - 

附件 7 

 

X X X 公安局 

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复查意见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X 复意 [20XX] X 号  

 

            人民检察院： 

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(性别    出生日期         身份

证 号 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 羁 押

于                   )涉嫌                  案，你院关

于该案讯问合法性核查的意见已受悉，经本局审查，认为讯

问犯罪嫌疑人合法规范，你院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错误，

请你院予以复查。 

此致 

 

年   月   日 

（侦查机关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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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复查意见书》 

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一十五条之规定，由侦查机关制作。为侦查机关

对人民检察院认定非法讯问后，提出复查所用。 

二、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，一

份附卷。 

三、本文书加盖侦查机关印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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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×××公安局 

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排除非法证据 

结果告知书 
 

××排非告〔20××〕×号  

 

             人民检察院： 

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  （性别     出生日期       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羁押于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）涉嫌                 案，根据你院

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（文号），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证据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经被依法排除。 

特此告知。 

 

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侦查机关印)         

 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，一份附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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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 

排除非法证据结果告知书》的制作说明 
 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

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

的意见》第十六条之规定制作。为侦查机关根据《重大案件

讯问合法性核查意见书》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后，向人民检察

院告知结果时使用。 

二、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人民检察院捕诉部门，一

份附卷。 

三、本文书加盖侦查机关印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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